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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62�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6-042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港转债” 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数量：1,528,000元（15,280张）

● 赎回兑付总金额：1,533,399.26元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2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满足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21日连

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根据《浙江新

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已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本次赎回事项公告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新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披露了 《关于实施 “新港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3），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具体事宜，并于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5月

30日期间披露了11次关于实施“新港转债”赎回暨摘牌的提示性公告。

（三）本次赎回的有关事项

1、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6月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新港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3534元/张，赎回价格计算如下：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6年3月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2026年6月2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86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86/365=0.3534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34=100.3534元/张

3、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4、“新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2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收市后，“新港转债” 余额为人民币1,528,000元（15,280张），

占“新港转债”发行总额的0.4139%。

（二）转股情况

“新港转债”自2023年9月14日起进入转股期，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收市后，累计人民

币367,607,000元的“新港转债”已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42,395,311股，占“新港转债” 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5869%。

截至2026年6月1日，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6年5月27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股份变动

变动后

（2026年6月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1,526,589 1,319,722 0 442,846,311

总股本 441,526,589 1,319,722 0 442,846,311

注：本次变动前数据以2026年5月27日股本结构为基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新港转债” 转股数量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10%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自2026年5月27日起，“新港转债” 停止交易；2026年6月1日收市后，尚未转股的1,528,000元“新

港转债”全部冻结、停止转股。

（四）赎回兑付金额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赎回“新港转债” 的数量为15,

280张，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533,399.26元（含当期利息），赎回款发放日为2026年6月2日。

（五）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赎回兑付总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新港转债”赎回完成后，公司资

产负债率下降，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42,846,311股，增强了公司资本实力，提高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同

时，由于总股本的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但从中长期来看，本次赎回有助于增强公司资

本实力，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减少未来利息费用支出，对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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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惠而浦工业园总部大楼B7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7,464,6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17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昭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37,098 99.9329 337,516 0.0529 90,000 0.014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59,698 99.9364 404,816 0.0635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980,298 99.9240 459,516 0.0720 24,800 0.004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70,698 99.9382 359,316 0.0563 34,600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980,714 99.9240 431,500 0.0676 52,400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13,798 99.9449 326,016 0.0511 24,800 0.004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894,749 99.9106 453,916 0.0712 115,949 0.0182

8、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848,949 99.9034 443,816 0.0696 171,849 0.02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611,142,209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5,917,489 98.4617 404,816 1.5379 100 0.000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133,799 93.8287 206,016 6.1683 100 0.003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2,783,690 99.1349 198,800 0.865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917,489 98.4617 404,816 1.5379 100 0.0004

3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的议案》

25,838,089 98.1600 459,516 1.7457 24,800 0.0943

4

《关于2026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额度议案》

25,928,489 98.5034 359,316 1.3650 34,600 0.1316

5

《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担保额度

的议案》

25,838,505 98.1616 431,500 1.6392 52,400 0.1992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5,971,589 98.6672 326,016 1.2385 24,800 0.0943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5,752,540 97.8350 453,916 1.7244 115,949 0.44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4、5、6涉及特别决议，根据《公司章程》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贤榕、陈晓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惠而浦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6-052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4,28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6,07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

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

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

股0.22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0.225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472-5223560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98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6-026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93,258,70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73,314,677.2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淮矿创新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达证券恒益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家股东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

发现金红利时，对其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 如该类股东取

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61-4955999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1006� � � � �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2026-032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8/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9月23日~2026年9月22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亿元~15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 8.11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284,284,938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1%

实际回购金额 1,499,824,499.2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96元/股~5.7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秦铁路” ）分别于2025年 8月27日、2025年9月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份，回购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至1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8.19元/股，回

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24日披露的《大秦铁路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大秦铁路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以及《大秦铁路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4日实施完成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根据回购

股份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1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11元/股。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0月30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10月31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内容详

见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实际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4,284,93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5.78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4.96元/股，回购均价

为人民币5.28元/股。 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824,499.2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8月29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

路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6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284,284,938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本次拟注销股份

（股）

本次不注

销股份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0,147,177,716 100 284,284,938 0 19,862,892,778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284,284,938 0 0 0

股份总数 20,147,177,716 100 284,284,938 0 19,862,892,778 100

六、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 次 因 公 司 回 购 股 份 并 注 销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20,147,177,716股减少至19,

862,892,778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增加，其合计持股比

例被动超过 50%，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9,943,295,115 49.35 9,943,295,115 50.06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9,863,576,055 48.96 9,863,576,055 49.66

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9,719,060 0.39 79,719,060 0.40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七、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284,284,938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

股份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回购的全部股份，后

续将依法办理修订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6-020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83,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2,98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青海西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054元。 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054元。

（4）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2.�联系电话：0971-6108188

3.�传 真：0971-6122926

4.�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文逸路4号西矿·海湖商务中心20楼董事会事务部

5.�邮政编码：810001

6.�邮 箱：wm@westmining.com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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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相关规定，223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4,890,000股限

制性股票应由公司进行回购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4,890,000 4,890,000 2026年6月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23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4,890,000股，回购价格为3.27元/股，

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5,990,300.00元。 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海利关于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8）

2、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湖

南海利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在约

定的申报期间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未能达到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要求，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因此，根据《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22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无法解除限售的489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223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89万股；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141万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开设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账户号码：B887406191）；并已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对前述22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9万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6月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059,751 3.05 -4,890,000 12,169,751 2.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1,682,665 96.95 0 541,682,665 97.80

总计 558,742,416 100 -4,890,000 553,852,416 1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对象、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须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尚须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减资程序并履行相应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6-059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l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 或“公司” ）的下属子公司上海华奥泰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泰” ）及华博生物医

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生物” ，华奥泰下属全资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HB0056注射液项目新增适应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B0056注射液

适应症：特发性肺纤维化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2024年10月，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奥泰获得新西兰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管理局、健康及残疾伦理委员

会批准在新西兰开展HB0056注射液I期临床试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15号）。

2025年1月，华奥泰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美国开展HB0056注射液的临床试验。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8号）。

2025年2月，华奥泰和华博生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HB0056注射液关于哮喘适应症的临床试

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

验许可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号）。

2026年2月，华奥泰和华博生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HB0056注射液关于特应性皮炎适应症的

临床试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

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9号）。

2026年3月， 华奥泰和华博生物就HB0056注射液项目新增的特发性肺纤维化适应症向国家药监局

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得受理；近日，国家药监局同意该药物进行上述新增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公司在HB0056项目上研发投入合计约人民币10,066万元。

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种病因尚未明确的慢性、进行性、不

可逆肺间质纤维化疾病，患者肺功能随病程持续下降。 公司HB0056是以抗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

成素）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为亲本抗体，在N端连接抗IL-11（白细胞介素-11）单链纳米抗体的双特异性

抗体，能高特异性地靶向TSLP和IL-11这两个靶点。 IL-11与TSLP在IPF患者肺组织中显著高表达，分别

调控肺纤维化进程及促纤维化免疫反应。 体外实验已证实这两个靶点在调控纤维化中具有协同作用，联

合抑制可显著减少纤维化；体内实验也显示，使用HB0056同时阻断这两个靶点，在改善肺纤维化方面效

果更优。目前，已有IL-11抑制剂正在尝试用于IPF治疗。而HB0056能够双重靶向TSLP及IL-11受体，同

步阻断两条致病通路，抑制异常炎症与纤维化进展，在IPF治疗中具备突出的研发与临床应用优势。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疾病认知度提高以及影像学诊断技术不断普及，全球IPF患者诊

断率和治疗率持续提升， 推动相关治疗市场快速发展。 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数据，2024年全球

IPF治疗市场规模约为54.6亿美元。中国IPF市场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于Grand� View� Research

公开市场数据、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开流行病学研究文献以及行业治疗费用水平测算，当前中国IPF药

物市场规模约为20亿元至50亿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存在着技术、

审核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

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

（中国 IPF市场规模为测算值， 并非单一机构直接发布数据。 数据来源 ：https://www.

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idiopathic-pulmonary-fibrosis-ipf-treatment-

market。 ）


